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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光大控股有限公司中國光大控股有限公司中國光大控股有限公司中國光大控股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65） 

 
完成須予披露交易完成須予披露交易完成須予披露交易完成須予披露交易 - 有關出售光大證券有關出售光大證券有關出售光大證券有關出售光大證券（（（（國際國際國際國際））））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 51%股本股本股本股本 

 
 
茲提述本公司二零一一年四月二十二日有關須予披露交易的公告(「該公告」)。除另

有界定者外，本公告所用辭彙與該公告所用具相同涵義。 

 

董事會欣然宣佈， 協議中的所有先決條件均已達成，而出售已於二零一一年五月十八

日完成交割。完成交割後，本公司持有目標公司 49%股權，而光大証券則持有目標公

司 51%股權(本公司持有光大証劵的 33.33 %股權)。 由於本公司已經不再控制目標公

司的董事會及目標集團的業務營運，本公司在完成交割後將不再與目標集團的帳目以

子公司形式進行倂帳。 

 

 
 承董事會命承董事會命承董事會命承董事會命 
 陳明堅陳明堅陳明堅陳明堅 
 公司秘書公司秘書公司秘書公司秘書 
 中國光大控股有限公司中國光大控股有限公司中國光大控股有限公司中國光大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二零一一年五月十八日 
 
於本公告日，本公司之董事為： 
 
執行董事執行董事執行董事執行董事：：：： 獨立非執行董事獨立非執行董事獨立非執行董事獨立非執行董事：：：： 
唐雙寧先生 （主席） 
臧秋濤先生 （副主席） 
陳  爽先生 （行政總裁） 
鄧子俊先生 
姜元之先生 

吳明華先生 
司徒振中先生 
林志軍博士 
 

 
非執行董事非執行董事非執行董事非執行董事：：：： 
王衛民先生 
 


